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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8       证券简称：东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39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软睿驰汽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简要内容：福瑞驰将其所持有的东软睿驰部分注册资本出资额分别转让

予其有限合伙人黄杉、昌瑞驰、盛瑞驰、兴瑞驰、旺瑞驰并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转让数量为该合伙人所拥有的福瑞驰财产份额所对应的东软

睿驰股权，即分别为 157,733,716元、17,575,758元、12,631,578 元、

19,000,000 元、19,000,000元的东软睿驰注册资本出资额，转让价格为

1元/每元注册资本，转让总对价为 225,941,052元。同时，黄杉、昌瑞

驰、盛瑞驰、兴瑞驰、旺瑞驰与福瑞驰及其他合伙人签署《退伙协议》，

退伙后不再拥有福瑞驰的财产份额，转为直接持有东软睿驰的股权。因

本次股权转让属于福瑞驰对其所持东软睿驰股权的结构性调整，本公司

和阿尔派中国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上述交易完成后，本公

司持有东软睿驰的股权比例不变，仍为 35.88%，东软睿驰仍为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 

 本事项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事项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事项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名称说明：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东软集团”；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尔派中国”； 

 东软睿驰汽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

“东软睿驰”； 

 沈阳福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东软睿驰的员工持股主体，以

下简称“福瑞驰”； 

 天津黄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现为福瑞驰有限合伙人，以下简称

“黄杉”； 

 天津昌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现为福瑞驰有限合伙人，以下简

称“昌瑞驰”； 

 天津盛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现为福瑞驰有限合伙人，以下简

称“盛瑞驰”； 

 天津兴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现为福瑞驰有限合伙人，以下简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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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兴瑞驰”； 

 天津旺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现为福瑞驰有限合伙人，以下简

称“旺瑞驰”。 

 

一、概述 

（一）交易概述 

福瑞驰将其所持有的东软睿驰 225,941,052 元注册资本出资额（占东软睿

驰注册资本的 17.35%）分别转让予其有限合伙人黄杉、昌瑞驰、盛瑞驰、兴瑞

驰、旺瑞驰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数量为该合伙人所拥有的福瑞驰财产

份额所对应的东软睿驰股权，即分别为 157,733,716 元、17,575,758 元、

12,631,578 元、19,000,000 元、19,000,000 元的东软睿驰注册资本出资额，

转让价格为 1元/每元注册资本，转让总对价为 225,941,052元。同时，黄杉、

昌瑞驰、盛瑞驰、兴瑞驰、旺瑞驰与福瑞驰及其他合伙人签署《退伙协议》，退

伙后不再拥有福瑞驰的财产份额，转为直接持有东软睿驰的股权。因本次股权

转让属于福瑞驰对其所持东软睿驰股权的结构性调整，本公司和阿尔派中国放

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依据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出具的

“元正（沈）评报字[2019]第 061 号”评估报告，东软睿驰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95,522.92万元（折合 0.73元/

每元注册资本）。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参考评估价值并经各方协商确定，较评估

价值溢价 36%。 

本次东软睿驰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 比例 出资额 比例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67,250,000 35.88% 467,250,000 35.88%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444,450,000 34.12% 444,450,000 34.12% 

沈阳福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90,730,000 30.00% 164,788,948 12.65% 

天津黄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 157,733,716 12.11% 

天津昌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 17,575,758 1.35% 

天津盛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 12,631,578 0.97% 

天津兴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 19,000,000 1.46% 

天津旺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 19,000,000 1.46% 

合计 1,302,430,000 100% 1,302,430,000 100% 

 

上述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东软睿驰的股权比例不变，仍为 35.88%。东

软睿驰董事会结构及议事规则不变，东软睿驰仍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八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东软

睿驰汽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王勇峰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事前认可并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的

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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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程序合法、决议有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表

示同意。独立董事：王巍、邓锋、刘淑莲。 

 

本公司副董事长王勇峰在黄杉、昌瑞驰、盛瑞驰中持有份额，本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王楠为福瑞驰、黄杉、昌瑞驰、盛瑞驰、兴瑞驰、旺瑞驰的普通合伙人的

股东，该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 3 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事项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没有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当事人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

职调查。 

（一）沈阳福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福瑞驰）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主要经营场所：沈阳市浑南区新秀街 2-A10号（311） 

3、执行事务合伙人：沈阳睿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邢志刚） 

4、成立时间：2015 年 7月 

5、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6、合伙人情况： 

福瑞驰的普通合伙人为沈阳睿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锦”）。睿

锦成立于 2015 年 7 月，法定代表人为邢志刚，注册资本为 5 万元人民币，主要

从事商务信息咨询。睿锦的股东为王楠、邢志刚，持股比例分别为 50%、50%。 

福瑞驰的有限合伙人为汽车电子业务领域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团队，具体情

况如下： 

福瑞驰的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天津橙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0,469,474 睿锦 王楠 

天津黄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7,733,716 睿锦 邢志刚 

天津绿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9,729,474 睿锦 王楠 

天津青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1,111,000 睿锦 王楠 

天津驰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600,000 睿锦 邢志刚 

天津驰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080,000 睿锦 邢志刚 

天津驰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0,790,000 睿锦 邢志刚 

天津昌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575,758 睿鲲 杨威 

天津盛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631,578 睿鹏 杨威 

天津兴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9,000,000 睿绣 宋清君 

天津旺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9,000,000 睿绣 宋清君 

7、2018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币种：人民币）总资产 6,282.24万元，净资

产 6,279.7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0万元，净利润-0.83万元。 

8、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楠担任橙杉、绿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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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睿锦的股东。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 3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天津黄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黄杉）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主要经营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

尔路以西铭海中心 5 号楼-4、10-707  

3、执行事务合伙人：沈阳睿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邢志刚） 

4、成立时间：2017 年 3月 

5、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 

6、合伙人情况： 

黄杉的普通合伙人为睿锦。黄杉的有限合伙人主要为公司汽车电子业务领域

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团队，具体情况如下： 

黄杉的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天津赤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4,513,716 睿锦 邢志刚 

天津蓝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455,000 睿锦 王楠 

天津驰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965,000 睿绣 宋清君 

天津驰跃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800,000 睿绣 宋清君 

注：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王勇峰为天津赤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投

资金额 23,974,000元。 

7、2018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币种：人民币）总资产 1,227.01万元，净资

产 1,220.4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0万元，净利润-0.18万元。 

8、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楠担任蓝杉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委派代表，为睿锦的股东。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 3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天津昌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昌瑞驰）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主要经营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西昌道 200 号铭海中

心 2号楼-5、6-203 

3、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睿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杨威） 

4、成立时间： 2019年 8月 

5、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 

6、合伙人情况： 

昌瑞驰的普通合伙人为天津睿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鲲”）。

睿鲲成立于 2019 年 7 月，法定代表人为杨威，注册资本为 5 万元人民币，主要

从事企业管理咨询。睿鲲的股东为王楠、杨威，持股比例分别为 50%、50%。 

目前，昌瑞驰的有限合伙人主要为天津驰翱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

缴出资 17,575,758元，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睿鲲，委派代表为杨威。 

7、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王勇峰间接持有昌瑞驰

的份额，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楠为睿鲲的股东。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 3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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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津盛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盛瑞驰）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主要经营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西昌道 200 号铭海中

心 2号楼-5、6-203 

3、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睿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杨威） 

4、成立时间： 2019年 8月 

5、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 

6、合伙人情况： 

盛瑞驰的普通合伙人为天津睿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鹏”）。

睿鹏成立于 2019 年 7 月，法定代表人为杨威，注册资本为 5 万元人民币，主要

从事企业管理咨询。睿鹏的股东为王楠、杨威，持股比例分别为 50%、50%。 

目前，盛瑞驰的有限合伙人主要为天津驰翔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

缴出资 12,631,578元，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睿鹏，委派代表为杨威。 

7、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王勇峰间接持有盛瑞驰

的份额，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楠为睿鹏的股东。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 3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五）天津兴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兴瑞驰）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主要经营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西昌道 200 号铭海中

心 2号楼-5、6-203 

3、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睿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宋清君） 

4、成立时间：2019 年 9月 

5、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 

6、合伙人情况： 

兴瑞驰的普通合伙人为天津睿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绣”）。

睿绣成立于 2019 年 7 月，法定代表人为宋清君，注册资本为 5 万元人民币，主

要从事企业管理咨询。睿绣的股东为王楠、宋清君，持股比例分别为 50%、50%。 

目前，兴瑞驰的有限合伙人主要为天津驰繁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

缴出资 19,000,000元，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睿绣，委派代表为宋清君。 

7、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楠为睿绣的股东。该关

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 3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六）天津旺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旺瑞驰）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主要经营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西昌道 200 号铭海中

心 2号楼-5、6-203 

3、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睿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宋清君） 

4、成立时间： 2019年 9月 

5、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 

6、合伙人情况： 

旺瑞驰的普通合伙人为睿绣。目前，旺瑞驰的有限合伙人主要为天津驰茂企

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缴出资 19,000,000 元，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睿绣，委



6 

派代表为宋清君。 

7、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楠为睿绣的股东。该关

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 3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放弃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司的优先受让权 

2、交易标的：东软睿驰汽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股权 

 

（二）东软睿驰汽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1、成立时间：2015 年 10月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南路 888号 1703室 

4、法定代表人：王勇峰 

5、注册资本：130,243 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电动汽车动力系统、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汽车自动驾驶系统、

轮毂电机、电机控制器及车联网相关产品、技术、软件的研发，上述产品的批发、

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售后服务与技术支持；电动汽车充电桩的研发、

批发、安装、租赁、提供应用服务与技术支持；转让自研技术。（不涉及国营贸

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现股东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比例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6,725 35.88%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44,445 34.12% 

沈阳福瑞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9,073 30.00% 

合计 130,243 100% 

8、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8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1月 1日至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92,352.25 131,176.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8,061.43 17,079.02 

营业收入 11,035.31 11,734.16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4,580.23 -25,803.3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5,560.28 -29,660.85 

注：东软睿驰 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经过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对东软睿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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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

“元正（沈）评报字[2019]第 061 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东软睿驰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86,070.67 万元，评估价

值为 95,522.92 万元，评估增值为 9,452.25 万元，增值率 10.98%。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等相关条件并经分析，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作为本

次东软睿驰股权转让项目价值参考依据。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系福瑞驰将所持的东软睿驰部分股权转让给其有限合伙人，并且

该等受让方所受让的股权均与其所持福瑞驰财产份额对应的东软睿驰股权数量

一致，且该等有限合伙人同步退伙，从本质上是福瑞驰对其所持东软睿驰股权的

结构性调整。经协商，交易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按照初始投资价格即 1 元/每

元注册资本定价，较评估价值溢价 36%，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的行为。 

 

四、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福瑞驰作为东软睿驰的员工持股平台，是为吸引和保留高端优秀人才建立的

长期激励机制。目前，东软睿驰已经构建了一支国际化、高素质、专业化的管理

团队和人才队伍，并推动公司在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共享出行等领域实现了

快速的技术和市场双突破。本次福瑞驰将其所持东软睿驰部分股权转让给其有限

合伙人，并且该等受让方所受让的股权均与其所持福瑞驰财产份额对应的东软睿

驰股权数量一致，且该等有限合伙人同步退伙，系福瑞驰对其所持东软睿驰股权

的结构性调整。本次公司和阿尔派中国放弃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不影响公司

对东软睿驰的持股比例和权益。上述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东软睿驰的股权比

例不变，仍为 35.88%。东软睿驰董事会结构及议事规则不变，东软睿驰仍为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 

 

五、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自 2019 年初至 2019 年 10 月 29 日，以及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本公司与福

瑞驰、黄杉、昌瑞驰、盛瑞驰、兴瑞驰、旺瑞驰均未发生关联交易。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相关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4、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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